苏州城市学院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暨落实省教育系统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
(工作分解方案)
一、安全责任体系落实情况（主要责任单位：各二级单位）
1、按“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要求，本单位是否全面压实安全责任，是否健全安全工作责任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本单位是否配备兼职安全员、二级实体学院是否明确分管安全院领导。
2、 本单位是否建立安全工作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定期开展学校安全风险研判。
3、 重要时间、敏感节点本单位是否按规定落实领导值班制度。
4、 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是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各类应急预案。
二、安全教育开展情况（主要责任单位：保卫部（处）、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团委、基建与后勤管理处、各二级学院）
1、本单位是否开展实验室及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国家安全、治安防范、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专题教育；
2、 是否有针对性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反恐、禁毒等专项安全教育；
3、 是否建立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定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三、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情况（主要责任单位：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相关二级学院）
1、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是否健全；
2、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
3、实验室安全运行机制是否建立；
4、实验室安全管理职责是否明确具体；
5、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与准入制度是否严格落实；
6、实验室个人防护与环境保护措施是否落实；
7、危险源的采购、运输、存储、使用、转移、处置等环节是否规范并全过程监管，建立分布档案和使用台账；
9、化学废弃物是否按规定处置；
10、实验室是否建立定期安全检查与巡查机制并有效落实；
11、实验室高温高压高速运转设施、气瓶等特种设备是否落实防护措施并定期检验、安全巡查；
12、实验室用电、用气、动火等是否按规范落实防护措施；
13、实验室是否制定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四、消防安全管理情况（主要责任单位：保卫部（处）、基建后勤管理处、各二级学院）
1、学校建筑物或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消防备案；
2、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并定期维保；
3、电气线路、管路敷设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并定期检测维保；
4、是否存在私拉乱接、违规使用电器的现象；
5、消防值班人员是否按规定配备并持证上岗；
6、防火检查、巡查是否做到定期开展；
7、电气火灾隐患是否及时整改；
8、建筑物是否按规范设置防火分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9、消防重点单位是否按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
10、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现象；
11、人员密集场所是否存在存储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12、食堂用气、用电、动火是否严格按规范操作，排油烟设施是否定期清洗保持清洁；
五、治安防控情况（主要责任单位：保卫部（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
1、是否按规定配备专业保安和安全管理人员；
2、警务室（门卫室）物防设施是否齐备；
3、校园门禁系统是否落实；
4、校园视频监控是否实现全覆盖、图像是否清晰；
5、是否定期联合公安等政府部门开展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
6、校内安全会商研判、定期通报、联合整治、联动处置机制是否建立；
7、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是否按规定落实相关安全防范措施并按规定报备。
六、食品安全管理情况（主要责任单位：基建与后勤管理处）
1、食品安全责任制是否全面落实；
2、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落实；
3、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是否定期开展；
4、食品采购追溯体系是否建立；
5、食品原料采购、加工制作、清洗消毒、成品分装、配送、留样等环节全过程监管是否落实。
七、校园交通安全管理情况（主要责任单位：保卫部（处））
1、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
2、校园内交通设施、标志、标线是否健全；
3、校园内交通管理是否有序、安全；
4、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对校内电动自行车进行管理；
5、学校组织的师生集体外出活动是否经严格审批并落实相关安全防范措施。
八、建筑与施工安全管理情况（主要责任单位：基建与后勤管理处）
1、学校建筑（含附属设施）安全状况是否定期开展排查监测；
2、是否存在违规使用D级危房或存在危险房屋的问题；
3、对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易滑坡地段、易遭受雷击、基础沉陷等区域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
4、校园内高地、水池、楼梯等易发生坠落、溺水、挤踏等事故场所、部位是否全部设置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
5、各类活动器材、器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6、学校在建项目施工场所是否严格实行隔离管理，落实安全管理措施；
7、应对极端天气、旱涝灾害机制措施是否健全完善。
九、实习实训安全管理情况（主要责任单位：教务处、相关二级学院）
1、学校和实习单位是否对实习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
2、学校和实习单位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安全生产及职业卫生有关规定；
3、学校是否督促指导实习单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标准，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实习单位是否配备必要安全保障器材和劳动保护用品；
5、实习单位是否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十、其他安全管理情况
1、压力容器和电梯等特种设备是否按规定报相关部门备案，并依法定期检验、开展安全巡查。（主要责任单位：基建与后勤管理处）
2、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是否做到全部持证上岗。（主要责任单位：相关二级单位）
3、其他安全隐患情况。（主要责任单位：相关二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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